
附件 2

科研成果统计与认定常见问题解答

一、哪些普通刊物给予科研成果认定？

根据《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科研项目、成果及平台分类与认定办法

（修订）》（重人科〔2021〕89 号）（以下简称《学校科研成果认定办

法》）文件第四条有关规定，普刊至少需要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

识服务平台、维普网、龙源期刊网等四个主流期刊网站之一收录。

二、论文成果等级认定注意事项？

根据《学校科研成果认定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有关规定，

论文成果等级的认定按照论文发表当年度（以论文发表年度及期数为

准）所在期刊的等级进行认定，与刊物纸质件的实际印发时间无关，

论文录用通知不能作为认定材料。论文发表年度期刊等级可通过中国

知网出版物查询，核实当年度期刊所属期刊源（CSSCI 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即南大核心；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北京大学《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即北大核心）情况，期刊所属期刊源对应成

果登记就高认定。



中文类论文，需提交期刊复印件（包括期刊封面叶、目录页、发

表论文正文页）或数据库中下载的可用作职称评审的佐证材料。外文

类论文，需提交检索报告（教育部查新工作站出具，西南大学和重庆

大学图书馆可以开展此项工作，以中科院分区，即大区分类为准）或

有关高校图书馆出具的论文收录证明，同时需提交论文的在线版本。







（三）项目类科研成果认定注意事项？

项目类成果包括纵向、横向科研项目，教改项目等，但所有项目

类成果均只认定统计时间范围内的已经结项的项目，以结项证书落款

时间为准。根据《学校科研成果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二十条有关规

定，校级、院级科研（教改）项目不在认定范围内。横向项目一般没

有结项证书，以项目委托单位出具的相关验收合格或通过材料为准。



（四）知识产权类成果认定注意事项？

根据《学校科研成果认定办法》第二条有关规定，所有知识产权

类成果的权利人为学校，方能纳入认定范围，并且仅统计第一完成人

的成果。









（五）获奖类成果认定注意事项？

根据《学校科研成果认定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一

条至第三十六条等有关规定，获奖类成果指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组成

部门、群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颁发的各类科研成果获奖，不包含

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名人名师等荣誉称号和优秀论文奖等。同时

应注意，各行业类比赛、竞赛获奖均不属于此类。





（六）应用类成果认定注意事项？

根据《学校科研成果认定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七

至第三十九条等有关规定，应用类成果的认定需提交相关部门采纳和

应用的凭证，以正式文件为准。



（七）创意设计类成果、艺体类成果认定注意事项？

创意设计类成果可能涉及参展、收藏以及比赛获奖。根据《学校

科研成果认定办法》第四十一条有关规定，创意设计类成果参展博览

会需为省级及以上，以参展证明为准；获奖需为省级专业奖二、三等

奖（含银、铜奖）及以上，以获奖证书为准。





艺体类成果可能涉及展演、收藏和竞赛获奖。根据《学校科研成

果认定办法》第四十一条有关规定，展演仅认定中央部位、省级人民

政府、文联展演活动获得二等奖及以上成果；收藏仅认定地市级及以

上美术馆、博物馆收藏的作品；获奖仅认定全国性学术团体、省级行

业主管部门举办的比赛中获得的二等奖（银奖）及以上奖项。具体等

级认定，按照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八）讲座类成果认定注意事项

根据《学校科研成果认定办法》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有关规

定，教职员工以学校作为工作单位参加地市级及以上学术团体举办的

学术活动，并应邀做报告的。同时需于参会结束后的 7 天内，将个人

参会新闻报导提交至科研处，可给予认定。如过时未提交者，不给予

认定。



科研成果统计及认定涉及学校教职员工科研成果奖励，请各单位

负责此项工作的同仁们务必按照《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科研项目、成果

及平台分类与认定办法（修订）》（重人科〔2021〕89 号）文件中的

有关规定执行，不漏认、不错认，做到“应统尽统，应认尽认”，确

保这一群为学校科研事业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的人劳有所获、劳有所

得，进一步增强全校教师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营造更好的科研氛围。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处

2022 年 10 月 18 日


